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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政办〔2018〕34号
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“五小”行业整治长效管理机制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，鲤城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建立“五小”行业整治长效管理机制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严格按照要求，认真抓好贯彻实施，确保落实到位。

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

2018年4月25日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关于建立“五小”行业整治长效管理机制
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，全县石材加工、粘土机砖瓦窑、废塑回收、塑料拉丝和翻砂铸铁等行业（以下简称“五小”行业）整治工作得到有力推进，行业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为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，防止“反弹复建复产”，结合实际，建立“五小”行业整治长效管理机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在确保全面完成我县“五小”行业整治目标的基础上，通过建立“五小”行业整治长效管理机制，进一步明确各乡镇各部门的日常管理责任，加强执法监管，防止“反弹复建复产”，切实做到发现一家，整治关闭一家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各乡镇（街道）：对本辖区的“五小”行业整治工作负总责，制定本辖区“五小”行业整治长效管理机制具体实施方案并监督实施；负责组织开展巡查、处置、督查工作，对不认真履职造成“五小”行业企业“反弹复建”的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二）县环保局：负责受理有关“五小”行业企业污染问题的投诉处理；加强监管执法，依法查处“五小”行业企业污染行为。

（三）县国土局：督促各乡镇（街道）对已拆除的“五小”行业企业用地开展土地整治；负责依法对“反弹复建”的“五小”行业企业违法用地行为进行查处。

（四）县住建局：加强对生产新型墙体材料厂的监督管理，负责依法对继续生产不符合新型墙体材料的企业进行查处；负责依法对城市建成区内“反弹复建”的“五小”行业企业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。

（五）县经信局：负责督促翻砂铸造落后产能、落后设备进行淘汰关闭，指导协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

（六）县市场监管局：把“五小”企业作为无照经营监管的重点行业；对“反弹复建复产”的“五小”企业违反工商部门法律、法规被行政处罚的信息依法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（七）县安监局：按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的要求，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时，将“反弹复产五小行业”列入年度计划，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事故隐患，应当及时处理。

（八）县公安局：根据相关执法部门移送的可能构成犯罪的“反弹复产五小行业”案件及时介入侦办。

（九）县供电公司：对已整治的“五小行业”不再重新恢复供电，对擅自接电“反弹复产五小行业”根据县政府或相关执法部门的抄告，配合对违法、违规的“五小行业”予以停电、断电处理。

（十）县自来水公司：根据县政府或相关执法部门的抄告，对违法违规“反弹复产五小行业”予以断水处理。

（十一）县电视台和仙游今报社：要及时加大宣传跟进“反弹复产五小行业”查处报道等，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。

三、工作机制及措施

（一）建立“五小”行业整治联席会议制度。为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，巩固“五小”行业整治成效，建立仙游县“五小”行业整治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，同步将机砖厂和传统砖瓦窑、石材加工、塑料拉丝编织、废塑回收、翻砂铸铁的“五小”企业整治纳入仙游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议事范围。联席会议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总召集人，由县环保局、经信局、住建局、国土局、规划局、县政府法制办和各乡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组成，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或机构调整变化的，由继任者履行职责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环保局，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县环保局局长担任。原则上联席会议每周调度工作进展情况、每两周召开会议协调解决有关问题，持续巩固“五小”行业整治成效，防止出现“五小”行业反弹复建复产现象。

由县环保局牵头负责，收集、通报相关单位的“五小”行业整治排查及查处情况反馈；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配合开展石材加工反弹复建的排查汇总与汇报，督促依法查处。

由县国土局牵头负责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配合开展机砖厂和传统砖瓦窑反弹复建的排查汇总与汇报，督促依法查处。

由县住建局牵头负责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配合开展塑料拉丝编织、废塑回收反弹复建的排查汇总与汇报，督促依法查处。

由县经信局牵头负责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配合开展翻砂铸铁反弹复建的排查汇总与汇报，督促依法查处。

（二）督促“五小”行业企业整治到位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对辖区内至今未“三清”（清原料、清设备、清产品）到位的“五小”行业企业，要督促企业主限期“三清”，对至今应拆除而拆除不到位的“五小”企业，要限期拆除到位。对拟保留的机砖厂要限期整改改造到位，达到符合规定标准要求。

（三）严把“五小”行业项目的审批关。具有项目审批的环保、市场监管、土地、供电等部门对不符合我县规划总体要求，要一律不再新批“五小”行业项目。环保部门不审批项目“环评”、工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、土地部门不予审批用地、供电部门不予供电等。

（四）建立巡查、处置与督查管理机制。建立“村（居）周巡查、乡镇（街道）月检查处置、县政府半年一督查”的机制；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要充分利用网格化督查平台，发挥网格员的作用，健全“五小”行业企业“反弹复建”日常巡查、处置台账。各村（居）发现“反弹复建”的“五小”企业，要第一时间报告乡镇（街道）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在第一时间告知业主，并在10个工作日内关闭拆除到位。各乡镇（街道）于每月22日前向县政府报送巡查检查情况，县政府于每季度第三月月底前将向市环保局报送巡查检查情况。县政府每半年将组织相关部门深入各乡镇（街道）开展一次督查工作，将督查情况向市政府报告。

四、明确责任追究

各乡镇（街道）应当向社会公开“五小”行业投诉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同时对群众举报情况属实的予以适当的奖励。对不认真执行巡查、处置、督查机制的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和不依法查处“五小”企业违法行为的相关职能部门，导致造成“五小”企业“反弹复建”，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。

  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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